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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28日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厦门监管局发布《关于印发推进养老金融高质量发

展的十条措施》的通知明确：丰富养老金融产品，持续加大对银发经济、健康和养

老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，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，扎实推进养老金融高质量发

展，结合厦门实际，制定以下十条工作措施：





面向辖内金融机构，以“揭榜挂帅”方式开展养老金融重点改革创新项目征集和筛选，从2024年至

2026年，每年确定一批重点改革创新项目，通过政策协调、环境营造、监管支持、跟踪督导等措施，推

动项目实施。对具有推广借鉴意义的改革创新项目，适时进行行业通报或组织经验交流，发挥示范引领

作用。

持续开展重点改革创新项目“揭榜挂帅”

丰富养老金融产品供给

争取将厦门纳入特定养老储蓄和养老理财业务试点城市。建立健全激励考核机制，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大力

发展个人养老金、商业养老金、企业年金、专属商业养老保险、团体补充养老保险等养老金金融业务，壮

大多层次、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，力争2024年至2026年，全辖商业养老保险保费规模年均增速10%以

上。鼓励信托公司积极开展各类具有养老功能的信托产品，满足客户养老金融需求。



•圈中人寿险资源网收集整理制作，未经圈中人寿险资源网授权请勿转载转发，违者必究





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制定养老金融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

，建立相应的组织协调机制，将养老金融纳入机构年

度绩效考核体系。鼓励有条件的银行保险机构结合实

际，组建养老金融专业团队、专营机构或特色分支机

构等，打造贯穿各资源条线的综合平台和服务品牌。

指导银行、保险、信托机构在产品、销售、信息等方

面开展业务合作和资源共享，探索构建厦门养老金融

生态圈。

优化银行保险机构养老金融运行机制





建立银行业、保险业养老金融专项监测统计指标体系、季度报告和业内通报制度。组织银行、保险、信

托机构专业人员，依托机构博士后工作站，成立研究小组，围绕国际经验借鉴、市场调查分析、产品创

新设计、行业发展策略等重点研究方向，注重实务性、操作性，开展跨行业高水平养老金融课题研究攻

关。组织监管部门青年业务骨干、行业协会、银行保险机构等成立多个层次调研小组，结合实际、突出

特色，开展市场调查和专题研究工作，为厦门养老金融发展提供智力支持。

加强养老金融监测统计和课题研究



深化养老金融宣传教育

邀请相关专家，分别开展养老保险和长期健康保险税优政策、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规划专题培训。指

导银行保险机构积极参与养老金融主题宣传活动。组织专业人员编印老年人基础金融知识特别是养老金融

专门读本。鼓励银行保险机构走进老年大学、养老机构、社区等开展养老金融宣传教育活动。充分利用金

融机构营业网点、“金融消保驿站”、“消保闽南之声”等行业宣传平台，用好“3·15宣传周”“7·8保

险宣传日”“9月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月”等宣传资源，运用互联网信息化媒介，广泛开展常态

化养老金融宣传教育，增强社会公众对养老金融的认知水平和认可程度，防范养老诈骗，营造养老金融发

展的良好舆论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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